
丹瑶鸡协字〔2018〕1 号

关于印发《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国务院《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

的要求》，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结合当前南丹县瑶鸡养殖

的特点及现实情况，决定制定并发布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

团体标准，以发挥行业的自律作用，引导南丹县瑶鸡养殖的

推广和发展。为了规范协会团体标准的管理，更好地培育和

发展团体标准，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





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范南丹县瑶鸡养殖

发展，落实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加

强南丹县瑶鸡养殖行业团体标准的规范化管理，促进地方产

业发展，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深化标准

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 号），《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536 号）、国家标准

化工作有关规定和协会章程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以下简称“本协会”）

制定团体标准是为了汇集行业精英的养殖经验、统一规范化

生产，突出地方特色，提高产品竞争力，做大、做强产业。

团体标准的制定，是由本协会会员及相关专家积极参与，由

本协会统一制订、修订、管理，并可在协会会员企业共同、

重复、自愿使用的标准。

第三条协会团体标准不应违反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团体标准应不低于国家和行业现行强制标准。

第二章团体标准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协会成立团体标准委员会，承担团体标准的规



划、计划、立项审议、标准审查和咨询。

第五条标委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团体标准委员会日常工

作，主要负责：

1、团体标准规划计划的起草工作；

2、组织标准委员会标准的立项、审查、督办等具体工

作；

3、组织标准委员会的工作会议。

第三章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第六条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包括提案、立项、起草、

征求意见、审查、发布、复审和废止共八个阶段。

（一）提案。任何自然人和组织依据团体标准规划和需

求提出团体标准修订项目提案，报标委会秘书处。

（二）立项。秘书处对项目提案进行评估后形成团体标

准项目建议书，上报标准委员会。标准委员会对团体标准项

目建议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标准承制单位资质进行审查和

确定，通过后形成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经协会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

（三）起草。标准承制单位对标准相关事宜进行调查分

析、实验和验证等，确定标准技术内容，形成标准草案征求

意见稿和编写说明。

（四）征求意见。标准承制单位应将标准草案向社会、

标准所涉及的机构和专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应不少于



14 天。标准承制单位应对反馈意见做出必要的解释和草案修

改，完成“标准草案送审稿”及相关材料提交至标委会秘书

处。

（五）审查。送审材料经秘书处初审后（格式、材料齐

全、意见数量等），提交标准委员会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

形成报批稿。未通过审查的标准送审材料，退回标准承制单

位修改后重新送审。

1.标委会秘书处负责召集标准专家委员会，采用函审或

者审查会议的方式组织审查工作，审查组由标准专家委员会

和特邀委员组成，人数应不少于 5人。起草组人员不得担任

审查专家。

2.标准草案需要有 3/4 以上的审查组专家同意方可通

过。审查组应给出审查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审查意见和是否

通过审查的结论。

（六）发布。由协会理事长办公会最终审核和批准发布

标准报批稿。

（七）标准的解释。当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普遍质疑的

问题，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标准发布后出现新

技术新产品需要明确使用标准依据的、其他需要作出解释的

情况，由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会同标准委员会解释。

（八）复审。标准实施达 5年的由标准委员会进行复审，

特殊情况可以延期。



（九）废止。经复审确定为废止的标准，标委会提交相

关材料申请废止，报协会同意后发表标准废止公告。

第七条协会团体标准编码规则。

1.中文全称：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

2.团体代号：NDYJKFYJ

3.编号规则：

第四章知识产权及法律责任

第八条 版权。团体标准的版权属于协会所有。任何组

织、个人未经协会同意，不得销售和使用。

第九条 标识。团体为“南丹瑶鸡开发研究协会”，团体代

号为“NDYJKFYJ”,团体标准的标识为“南丹瑶鸡开发研究

协会团体标准”，英文标识“T/NDYJKFYJ”。各机构和部门

只有在获得协会授权的情况才能使用此标识。

第十条 涉及专利。协会团体标准如涉及专利，编制组

单位应在策划阶段与专利所在单位协商，确定所涉及专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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